
 

【明慧网】从 5 月底到 8 月 6 日

为止，已超过十三万四千名海内外法

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

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

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

追查。 

在气势磅礴的诉江大潮中，中国

各地 610、国保警察受到震慑，不敢

再嚣张。但在 16 年毫无法律制约的迫

害惯性下，有些地区警察仍任意到邮

局扣押诉江状，上门骚扰、绑架控告

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 10 天

到 15 天不等。 

部分地区 610、国保警察的此类

行为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报复陷害举

报人，违犯了多项法律条款：《宪法》

第四十条，《邮政法》第三条，《刑法》

第二百五十二条，《刑法》第二百五十

四条，情节严重的，应被判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显然，少数地区 610、国保企图阻

止诉江案顺利立案、甚至恐吓控告人的

行为违反这一规定，即使在现在的中共

体系内部也属要被追究的行为。诉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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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8 月 11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11 亿。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
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明慧网】欧洲正值旅

游旺季。在景点协助中国大

陆游客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简称三退）的法轮

功学员反馈：大陆游客“多

得不得了”。 

学员在向大陆游客发

真相资料、劝退时，先通报

国内有至少十三万法轮功

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两高”已经接收了控告状

的消息。游客听后都说：“告

得好！”“大快人心，该放鞭

炮！” 

当听说控告江泽民已

经在全世界形成“诉江大

潮”时，游客高兴地说：“没

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这天

说变就变！”有游客说：“江

泽民都完了，还怕什么？我

现在就退！” 

一位老先生听说诉江

的事，激动地说：控告江泽

民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受他

的害了，都该告他！江泽民

打压的是真善忍，真善忍有

什么错？中国最缺的是真

善忍。江泽民反对的是天

理，所以必须法办严惩他！

在德国慕尼黑，大陆游

客集中等车时，法轮功学员

经常打开扩音器讲真相。每

当播放大纪元退党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

的末日就要到了！”游客听

到第一句话时，都会心地

笑，常有人边竖大拇指边开

怀大笑。游客说：“现在国

内谁不骂共产党？在国外

大马路上这么骂它，真痛

快！”还有游客说：“就盼

着这一天呢，那还不高

兴？！” 

在瑞士卢塞恩，北京团 

慕尼黑 瑞士卢塞恩 

里一位男游客，既不是导

游，也不是领队。他见到法

轮功学员，便招呼同车游

客：“快过来，好好听听人

家讲的，听听另外一种声

音，别老听一个声音！”游

客听了他的招呼后聚拢过

来，围着学员安静地听真

相。一车二十多人，排队登

记三退。◇

十三万四千人在中国控告江泽民  

潮是挡不住的，糊涂人一味行恶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也押上法庭。 

大陆各地陆续发生居委会、派出

所人员拿着法轮功学员的诉江状或称

按着“上面”给的名单，打电话或亲

自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去“核实”，问诉

状是不是本人写的、签名手印是否本

人的等等。他们在倾听了法轮功学员

个人的受迫害经历、中共江氏集团

泯灭良知、丧失人性的恶行后，大

多数人明白了真实情况，有的当场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很多人静静听法轮功学员讲真

相，听完就走，没有无理言行；有的

警察表示：“不迫害，不迫害，我不

参与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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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六

日】原宁夏劳动人事厅培训中心副主

任栾凝，因修炼法轮功，在十六年中，

被四次非法抄家，三次绑架关押，两

次被非法判刑，共计七年冤狱；期间

多次遭受酷刑折磨、精神洗脑；并被

开除公职、失去养老等社会保障等等。

家人及亲友也被牵连受到伤害，母亲

罗灿华（北方民族大学退休英语教师）

在他第二次遭迫害非法庭审后的第三

天含冤离世。 

栾凝六月四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

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

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将其绳之以法。 

栾凝 ，男，大学文化，现年五十

六岁，原在宁夏劳动人事厅培训中心

工作。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

道德回升，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九七年被任命为培训中心副主任。 

以下是栾凝叙述遭迫害事实： 

数次绑架 两次遭诬判 

从九九年七月至今的十六年中，

我被四次非法抄家；三次绑架关押；

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三年，一次四

年；多次失去工作。 

遭酷刑、精神迫害 被强迫做奴

工 

潜入家中，将我搜集的被迫害证据

盗走。 

我出狱回家后，宁夏和银川市

两级“610”长期雇佣人员对我和亲

人进行监视、骚扰、甚至尾随到外

地实施骚扰迫害。 

遭肆意侮辱、诽谤、毁坏名誉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

开始后，银川市、宁夏自治区及国

内的一些报纸、期刊杂志和电台、

电视台，对我修炼法轮功以及遭受

的非法迫害进行污蔑、诽谤性的报

道。二零零三年，宁夏组织部等部

门举办所谓“反腐败”展览，竟然

无中生有的捏造了我“利用销售法

轮功书籍敛财”内容，进行欺骗、

抹黑宣传。 

被剥夺工作、失去所有保障 

一九九九年十月原单位撤销我

的行政职务；二零零二年九月，我

第一次冤狱期满回家后得知：原单

位在我出狱前几天将我非法开除公

职。十六年来，迫害使我无固定职

业无固定的收入，失去了所有的社

会保障，社保把我的工龄都抹掉了。

我所遭受的迫害详情见明慧网

《原宁夏人事厅廉洁干部栾凝遭受

的迫害》一文。◇ 

我两次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

监狱，先后被强迫做过撕胶线、建

筑、农田、灶房伙夫、剪切活性炭

以及安装打火机等奴工。二零零一

年六月，我在银川监狱河东监区时

在砖窑做超强度奴工；狱警李某某

等亲自或指使犯人对我实施酷刑

“顶墙”、“弓腰”、“扎绳子”等。

二零零九年七月至十二月，我被非

法监禁于石嘴山监狱，副监狱长刘

某某、监区长陈某某、狱警朱某、

郑某、马某某等人指使犯人对我实

施侮辱、殴打、“坐刑”、剥夺睡眠、

捆绑倒挂等酷刑、开“批斗”大会。

亲友遭受株连迫害 

我小姨和我母亲一起到“洗脑

班”看望我后，第二天即被绑架到

银川市看守所关押了三十多天，被

勒索了两千元钱，才释放。我的好

友樊某某等三人，被非法刑事拘留

了二、三十天进行胁迫逼供。我第

二次遭绑架迫害非法开庭后的第

三天我母亲含冤离世。 

被监控、监听、非法入室 

公安、国安长期对我及家人的

固定电话、手机进行非法监控、监

听；此外，十几年当中曾有不明身

份的人，在室内无人的情况下多次

七年冤狱、酷刑折磨 宁夏人事厅干部控告江泽民 

感叹道：“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

江泽民在位就迫害法轮功，养了一

帮一帮的贪官，没干一件好事。早

该抓！” 

“什么时候枪毙他，我去钩扳
机” 

山东招远法轮功学员在征签

过程中，遇到一个卖烟花的小伙

子。小伙子一看是征集支持“起诉

江泽民”的签名，就说：“江泽民

早该被抓起来了，祸国殃民。什么

时候枪毙他，让我去钩扳机。” 
一个东北人说：“江泽民是个

从 2015 年 5 月底到 8 月 13 日

止，已有超过 14 万 6千名海内外法

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

泽民，诉江大潮气势弘大。我们来

看看大陆民众怎么说。 

“你们真是在为民除害” 

法轮功学员老张去跟卖香烟的

老板聊天。老张告诉老板：“现在已

经有几万法轮功学员在控告江泽

民，我也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发去了控告信，告江泽民。他们已

经签收。” 

老板惊喜地望着老张，片刻后

卖国贼，江东六十四屯、海参崴都

是中国的土地，被江泽民送给俄国，

这种事许多人都知道！” 
一位中年男子签名按手印以

后，说：“江泽民早该死了，一定要

在人间审判他以后再死。” 

“到时全国该放鞭炮了” 

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哥

哥，他已经将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

邮寄到最高检察院。他哥哥说：“好

呀，赶快把这个家伙审判了吧，再

不审，这老家伙该死了。”他哥哥还

说：“你们人多，又齐心，一定行！

到时全国该放鞭炮了。”◇  


